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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校 生 活 公 約 
 

親愛的同學，您好： 

    學校生活公約是我們在學校要遵守的事項，請詳細閱讀並與老

師、同學討論這些約定的用意，以便能適應學校的團體生活，及養

成有禮貌、愛整潔、負責任、守秩序、重安全的行為，打造校園成

為一個適合師生一起學習、一起生活、十分安全的環境。 

     

讓大家快樂景興成長，是我們的心願，讓我們一起努力！ 

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  學務處  111.09.01 

 

一
、
有
禮
貌 

1.看見師長、同學、客人要有禮貌，要打招呼。 

2.坐在座位上吃東西，不可在戶外邊走邊吃。 

3.老師宣布事情，要注意聽講。 

4.和同學發生爭執，要請老師處理，不可動手打架。 

5.說話要有禮貌，不可說髒話。 

6.要照顧弱小，不欺負別人。 

7.唱國歌、國旗歌、校歌時要立正敬禮，專心唱。 

二
、
愛
整
潔 

1.頭髮要常梳洗、整理。 

2.垃圾不可亂丟，做好資源回收。 

3.午餐後要漱口或刷牙，不做劇烈運動。 

4.上廁所要沖水，要隨手關門，衛生紙丟到垃圾桶裡。 

5.校內不吃口香糖，不亂丟垃圾。 

6.吃東西前，上完廁所後，要用肥皂洗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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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負
責
任 

1.準時上學、不遲到，養成守時的觀念。 
2.依規定穿著整齊的制服，運動服或便服並佩帶名牌。 
3.借用公物要愛惜使用，一定要準時歸還。 
4.自己的物品要寫上名字，以免遺失。 
5.撿到別人遺失的物品，要歸還失主或送到學務處招領。 
6.沒有得到允許，不可以隨便進入別班的教室或辦公室。 
7.打掃時認真工作，把自己負責的區域打掃乾淨，不可玩耍、
打鬧。 

8.身體不舒服時，要主動告訴老師。 
9.下雨天，不到戶外遊戲打球，避免淋雨感冒。 
10.不能來上學，一定要請假。 
11.上學後，要離開學校一定要請導師寫外出證。 
12.自己做錯事，要勇敢認錯、負責任。 
13.損壞公物，要負責賠償。 

四
、
守
秩
序 

1.按照鐘聲作息，上課鐘響要準時進教室上課。 
2.不在室內或走廊奔跑、打球、做遊戲。 
3.走路、上下樓梯，輕聲慢步、靠右走。 
4.上課時，通過走廊，保持安靜，不妨礙別班上課。 
5.午休時間，安靜閱讀、做功課或休息，不妨礙別人。 
6.運動、遊戲時遵守秩序，不違反規則。 
7.集合整隊時，保持安靜、遵守秩序。 
8.放學回家要排路隊、遵守秩序。 
9.要接受交通服務隊(糾察隊)、衛生隊，班上自治幹部的指導。 

五
、
重
安
全 

1.在校園裡，發現奇怪的人、事、物，要向老師報告。 
2.不要獨自到地下室或沒有人的地方玩。 
3.施工或有危險、禁止標誌的地方，一定不可進入或逗留。 
4.受傷時，要到健康中心消毒、擦藥。 
5.不可做爬樹、爬牆、丟石頭、踢沙、潑水…等危險行為。 
6.上下學要走交通崗，過馬路要走行人穿越道。 
7.謹記交通安全四大原則(參前頁下圖) 
8.在適當的場所，選擇適當的遊戲，注意安全。 
9.發現學校的設備損壞或故障時，儘快向老師或總務處報告。 

 


